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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將 辯 論 因 應 經 濟 挑 戰 發 展 新 經 濟 策 略  
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  
 
 
  立 法 會 將 於 星 期 三（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）上 午 十 一 時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

議 廳 舉 行 會 議。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將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因 應 經 濟 挑 戰 發 展 新

經 濟 策 略 的 議 案 。  
 
  該 項 議 案 將 由 葉 劉 淑 儀 議 員 動 議，內 容 為：「 鑒 於 香 港 短 期 和 長

期 的 經 濟 發 展 將 面 對 極 大 挑 戰，短 期 挑 戰 來 自 全 球 金 融 海 嘯，經 濟 步

入 衰 退；而 長 遠 來 說，珠 三 角 產 業 正 逐 步 轉 型 和 升 級，本 港 產 業 面 對

巨 大 挑 戰 及 空 洞 化 危 機，以 及 國 務 院 已 決 定 把 上 海 發 展 為 國 際 金 融 中

心，香 港 傳 統 的 經 濟 支 柱（ 包 括 金 融、貿 易 及 物 流、旅 遊、服 務 業 等 ）

優 勢 正 在 逐 漸 減 退 ， 因 此 本 港 必 須 推 動 能 創 造 高 附 加 值 的 新 經 濟 策

略，而 行 政 長 官 領 導 的 經 濟 機 遇 委 員 會 亦 於 早 前 公 布 會 發 展 包 括 創 新

科 技、文 化 及 創 意 產 業 在 內 的 產 業；就 此，本 會 促 請 政 府 採 取 以 下 各

項 措 施 以 發 展 這 些 新 產 業 ：   
 
（ 一 ）就 新 產 業 制 訂 長 遠 和 可 行 的 發 展 策 略，並 務 實 地 執 行，確 保 新

產 業 不 會 流 於 空 談 ；  
 
（ 二 ）參 考 英 國、韓 國 和 澳 洲 等 國 家 的 成 功 經 驗，例 如 成 立 一 個 推 動

創 新 科 技、文 化 及 創 意 產 業 的 政 策 局，全 面 統 籌 這 幾 個 範 疇 的 工 作 ，

並 重 整 各 政 策 局 架 構 ， 使 各 局 的 分 工 更 為 合 理 ；  
 
（ 三 ）善 用 落 馬 洲 河 套 地 區 和 新 界 東 北 的 可 發 展 土 地，主 力 支 援 創 新

科 技、文 化 及 創 意 產 業，利 用 地 理 上 的 優 勢 配 合 珠 三 角 的 發 展，發 揮

協 同 效 應 ； 及  
 
（ 四 ）向 業 界 招 攬 人 才，善 用 社 會 資 源 並 引 進 新 思 維，確 保 新 產 業 不

會 因 政 府 的 官 僚 作 風 而 失 去 活 力 。 」  



 
  余 若 薇 議 員、李 永 達 議 員、王 國 興 議 員、劉 健 儀 議 員 及 何 秀 蘭 議

員 將 分 別 就 葉 劉 淑 儀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 

 議 員 又 會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關 注 青 少 年 吸 毒 問 題 的 議 案。該 項 議 案 將

由 李 國 麟 議 員 提 出，內 容 為：「 近 期 接 連 發 生 中 學 生 在 校 園 內 吸 毒 和

年 青 歌 手 在 日 本 因 懷 疑 藏 有 毒 品 而 被 拘 捕 等 事 件，令 青 少 年 吸 毒 問 題

再 次 受 到 關 注 ； 奈 何 政 府 對 不 斷 惡 化 的 青 少 年 吸 毒 問 題 一 直 關 注 不

足，禁 毒 工 作 進 展 緩 慢；就 此，本 會 促 請 政 府 加 快 制 定 一 套 完 善 的 禁

毒 政 策 ， 以 解 決 日 趨 嚴 重 的 青 少 年 吸 毒 問 題 。 」  
 
  黃 成 智 議 員 及 陳 健 波 議 員 將 分 別 就 李 國 麟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

案 。  
 
  另 外，劉 健 儀 議 員 將 根 據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動 議 一 項 決 議 案 ，

議 決 就 2009 年 4 月 1 日 提 交 立 法 會 會 議 省 覽 的《 建 築 物（ 小 型 工 程 ）

規 例 》 的 修 訂 期 限 ， 延 展 至 2009 年 5 月 20 日 的 會 議 。  
 
  政 府 議 案 方 面 ， 政 務 司 司 長 將 根 據 《 司 法 人 員 推 薦 委 員 會 條 例 》

動 議 一 項 決 議 案，議 決 修 訂《 司 法 人 員 推 薦 委 員 會 條 例 》（ 第 92 章 ）

附 表 1， 在 “ 首 席 區 域 法 院 法 官 ” 之 下 加 入 “ 主 任 家 事 法 庭 法 官 ” 。  
 
  此 外，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將 根 據《 藥 劑 業 及 毒 藥 條 例 》動 議 一 項

決 議 案 ， 議 決 批 准 藥 劑 業 及 毒 藥 管 理 局 於 2009 年 4 月 6 日 訂 立 的

《 2009 年 藥 劑 業 及 毒 藥 （ 修 訂 ） 規 例 》 及 《 2009 年 毒 藥 表 （ 修 訂 ）

規 例 》 。  
 

法 案 方 面 ， 《 2009 年 法 律 適 應 化 修 改 條 例 草 案 》 及 《 2008 年 公

眾 衞 生 及 市 政（ 修 訂 ）條 例 草 案 》的 二 讀 辯 論 將 會 恢 復 進 行，有 關 的

法 案 若 獲 議 員 支 持 及 通 過 二 讀，將 會 進 入 全 體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並 進 行

三 讀 。  
  
  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又 會 就 不 同 政 策 範 疇 向 政 府 提 出 二 十 項 質 詢，其

中 六 項 要 求 當 局 作 口 頭 答 覆 。  
 
 
  公 眾 人 士 可 利 用「 立 法 會 資 訊 傳 真 服 務 」（ 電 話 號 碼：2869 9568）

或 立 法 會 網 頁 （ http://www.legco.gov.hk） 索 取 上 述 會 議 的 議 程 。  



 
  歡 迎 市 民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 議 廳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；如 欲 預 留 座 位 旁

聽 會 議 ， 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2869 9399， 座 位 先 到 先 得 。 市 民 亦 可

透 過 立 法 會 網 頁 的 「 語 音 廣 播 」 系 統 ， 即 場 收 聽 會 議 。  
 
完  
 
二 ○ ○ 九 年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 


